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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 

99.08.06學務行政會議決議訂定 

102.09.05學務處處務會議修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宗旨】為輔導學生參與學生社團活動，充實休閒生活，培養研究興趣，增進自治、

服務能力，發揚優良文化，並激勵自強愛國情操，特制定本要點。 

第二條：【學生社團之種類】學生社團，分為下列種： 

一、藝文性社團：以研究學術或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二、服務性社團：以協助校務工作或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三、音樂性社團：以培養氣質並學習各式樂器吹奏為目的之社團 

四、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樂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五、體育性社團：以增進各項體育運動知識、技術和體能為目的之社團。 

六、技能性社團：以學習現代社會農工商業技能培養第二專長為目的之社團。 

第三條：【學生社團之登記成立】學生社團，非依本辦法或其他校規規定，向學務處登記，不

得成立。 

第四條：【社團指導老師】學生社團設置指導老師一人。 

        指導老師由校長聘任之。         

第五條：【社團之輔導】學生社團由學務處輔導之。 

        學務處為輔導社團，得隨時檢查社團活動記錄、財務狀況及各種必要資料，並定期

辦理社團評鑑。 

第六條：【社團之解散】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其活動與

宗旨不合者，學務處得解散之。 

 

第二章  學生社團之設立 

第七條：【發起之許可】學生社團，於發起前應經學務處之許可。 

第八條：【許可之限制】學生發起組織之社團，若宗旨不適當或校內已有相同性質之社團，學

務處得不予許可。 

第九條：【社團之發起】學生社團之設立，應有廿五人以上為發起人。 

第十條：【設立之籌備】學生社團經許可發起，應於七日內召集籌備會，並請學務處派員列席

輔導。 

第十一條：【社團章程】學生社團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組織。 

     四、會員入會、退會及除名之條件。 

     五、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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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幹部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及解任。 

     七、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八、經費及會計。 

     九、章程之修改。 

     十、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第十二條：學生社團章程，應由發起人簽名後，發起人即應召集成立大會，並請學務處派員

列席輔導。社團成立大會議決發起人所訂章程，並依章程組織社團，擬定活動計

畫，由負責人報請學務處辦理登記。 

第十三條：【社團之登記事項】社團成立時應登記左列事項： 

    一、社團章程。 

    二、幹部及社員名冊。 

    三、財產狀況。 

    四、主要活動項目。 

    五、成立經過及許可之年、月、日。 

    六、其它重要事項。 

    社團登記後，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一日內為變更之登記。 

    社團成立大會後，未予登記者，不得活動，學務處並得限期登記，逾期不登記者，

得撤銷其許可。 

 

第三章  學生社團之組織 

第十四條：【社員大會之職權】學生社團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關。 

左列事項應經社員大會決議： 

   一、章程變更。 

   二、負責人之選舉及罷免。 

   三、社員之開除。 

   四、社團之解散。 

第十五條：【社員大會之召開】社員大會由社長召開之，每學期至少一次。 

經全體社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表明會議目的及召開理由時，幹事會應即召開

臨時社員大會，社員大會召開前，應向學務處報備。學務處於必要時，得派員列席

輔導。 

第十六條：【普通決議】社員大會之決議除另有規定外，以全體社員二分之一出席、出席社員

二分之一同意作成之。 

每一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 

第十七條：【特別決議】變更章程或解散社團之決議，應有社員三分之二出席，出席社員四分

之三之同意決定。 

第十八條：【決議無效】社員大會之決議違反法令、校規、公序良俗或社團章程者無效。 

第十九條：【社長】社長對外代表社團，對內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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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社長之任免】學生社團之社長，應經社員大會公開選舉。社長之選舉，如僅一人

競選，應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第廿一條：【社長出缺】社長因故出缺時，應另行改選 

第廿二條．【表決迴避】社團會議之表決，與社員個人有利害衝突時，該社員除列席說明外，

不得行使表決權。 

第廿三條：【會議記錄】學生社團各項會議應作成記錄，經指導老師簽署後存查。 

第廿四條：【社團負責人研習會】社團負責人應出席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社團負責人因故不能出席者，經學務處同意後，得委託社團幹部代表出席。 

第廿五條：【指導老師之輔導】社團各項會議應有指導老師列席輔導。 

 

第四章   學生社團之活動 

第廿六條：【社團辦公室】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學務處申請配借辦公室及家具，借期以一年

為限，期滿得續借。 

社團辦公室除社團活動外，不得作其他使用，並應愛惜公物。其鎖匙應送學務處乙

把，使用號碼鎖者，應將號碼向學務處報備。 

社團不依「社團辦公室管理辦法」之規定使用社團辦公室，學務處得隨時收回。 

第廿七條：【活動輔導】學生社團為各項活動，應擬具計畫請學務處核備，並請指導老師輔導。

活動之申報、活動費用之請領、活動場地及器材之借用、海報之張貼及財務之處理，

應依「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辦理各項活動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之。 

第廿八條：【校外活動】學生社團對校外活動或行文，應經學務處核准。 

第廿九條：【活動經費】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除社員自行負擔及學校補助外，非經學務處核准，

不得以任何方式接受校外之補助。 

第三十條：【壁報及出版品】學生社團壁報及出版品之稿件、封面、插圖及照片等，應經指導

老師核可，並向學務處報備，始得製作、排版及打字，其大樣或藍版應經學務處核

可後，始得張貼或付印。 

第卅一條：【公告海報】學生社團張貼公告或海報，應經學務處核可，並張貼於校內指定之處

所。活動結束後應即清除。 

第卅二條：【活動報告】學生社團舉辦活動後，應填具活動報告表，經指導老師簽署後提送學

務處。 

第卅三條：【經費報告】學生社團之經費，應作成其月報表一式二份，經指導老師簽署後，一

份存查，一份送學務處報備，學期結束後並應向全體社員公佈。 

第卅四條：【概括規定】本辦法對於學生社團活動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校規有關之

規定辦理。 

 

第五章   學生社團之評鑑 

第卅五條：【定期評鑑】學生社團應接受定期評鑑，其日期由學務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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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六條：【評鑑內容】學生社團之評鑑，以其組織、活動、經費運用、目的績效及對同學或

社會影響為重點。 

第卅七條：【評鑑委員會】學生社團之評鑑，由學務處向校長荐聘校內教職員為評鑑委員，每

類社團各由評鑑委員三至五人合議評鑑之。 

第卅八條：【評鑑結果】學生社團評鑑之結果，由學務處依其優劣分別獎懲。 

 

第六章   學生社團之獎勵與補助 

第卅九條：【獎勵】學生社團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著有績效者，得酌予獎勵： 

一、激勵同學自強愛國情操。 

二、服務同學、地方或社會。 

三、表現良好，增進校譽。 

四、安定求學環境。 

五、提高讀書風氣。 

六、宣揚政令，奉行國策。 

第四十條：【停減補助】學生社團之評鑑成績未滿八十分者，得酌減其補助；其成績未滿七十

分者，停止補助。 

第四十一條：【處分】學生社團違反本辦法規定時，學務處得左列之處分： 

一、警告。 

二、停止活動。 

三、改組。 

四、解散。 

第四十二條：【警告之一】學生社團違反本辦法第廿八條、第卅二條之規定，情節輕微者，得

予警告。 

第四十三條：【警告之二】違反本辦法第廿三條之規定者，學務處得對其社團給予警告，削減

其經費補助，並列為社團評鑑資料。 

第四十四條：【停止活動之一】學生社團違反本辦法第廿七條、第廿八條、第廿九條、第三十

條、第卅一條之規定，得停止其各該次或下次活動。 

第四十五條：【停止活動之二】學生社團拒絕接受輔導或檢查、不參加評鑑、違反本辦法第卅

五條之規定，得停止其活動。 

第四十六條：【改組】學生社團違反本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廿一條之規定

者，得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得令其改組。 

第四十七條：【解散】學生社團有本辦法第六條或其他撤銷許可之情事，或有前四條情形且情

節重大者，得令解散。社團評鑑成績未滿六十分者，得解散之。 

第四十八條：【個人之處罰】學生社團有違規情事，除社團依本辦法處分外，其負責人及行為

人仍得依校規處罰之。 

第四十九條：【不合規定之社團】未依本辦法組織成立之學生社團，學務處得予解散，其行為

人依校規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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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十 條：【社團活動之干擾】以不正當方法干擾社團正常活動者，得依校規處罰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一條：【參與社團之限制】學生參與社團，不得超過二個。 

第五十二條：【社團負責人之資格限制】學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社團負責人： 

一、各科成績達二分之一以上須重修者。 

二、一年內曾受大過以上處分者。 

第五十三條：【社團負責人職務之限制】社團負責人不得同時兼任其他社團之任何職務。 

第五十四條：【本要點之施行及修改】本要點經學務處務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改亦同。 


